重庆交通大学招收定向培养博士生协议书
甲方（培养单位）：重庆交通大学

乙方 (定向单位)：

丙方 (考生本人)：

根据教育部、重庆市教委、重庆市教育考试院有关规定，（甲方）重庆交通大学同意为                                             （乙方）                   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丙方）          。现经三方共同协商，签定协议如下：

一、丙方录取时的基本情况

姓    名：



        身份证号：

         学制：四年

工作单位：                      专    业：

二、各方权利与义务

（—）甲方：

1.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丙方进行管理，并按照培养方案开展教学与培养工作；博士学位授予事宜，遵照《重庆交通大学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行。

2.为丙方提供与国家计划外自筹经费博士研究生同等的学习及住宿条件，并按标准收取住宿费。

3.丙方如违反甲方相关规章制度，甲方有权依据规定进行处理，并及时通知乙方。情节严重被开除学籍的退回乙方。

4.丙方毕业后应返回乙方工作。

（二）乙方：

１．乙方与丙方自行协商学费缴纳方式，按学年向甲方支付学费。具体标准以当年财政部门通知为准。乙方须于每学年注册前将学费汇至甲方指定账户，逾期未付视为放弃定向培养资格，甲方有权取消丙方录取资格。

2．乙方应定期了解丙方的思想、学习、生活情况，协助甲方做好丙方的教育培养工作。

3．丙方在校期间的档案、户口及工资关系保留于乙方，不转入甲方。

4. 丙方因毕业、出国、退学、被开除或意外伤残等无法继续学业时，由乙方负责接收，已缴纳学费不予退还。

（三）丙方：

1．享受与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同等的学习条件；住宿按在学形式安排，在职不脱产学习者不予安排住宿。

2. 须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若违反规定，接受甲方相应处理；被开除学籍的，退回乙方。

3．不享受博士生基本生活补助，不参与甲方优秀奖学金等奖励性项目的评定。

4．学习期间不得申请出国、退学或转专业。确因特殊原因需办理的，须获甲乙双方书面同意。

5．毕业后须回乙方工作。

6. 教学计划按甲方培养方案执行。达到《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规定条件的，可申请博士学位；通过论文答辩及审议者，授予博士学位。

三、违约责任与免责

1．乙方或丙方未按约定时间及金额缴纳学费的，甲方有权拒绝丙方办理报到或注册手续。

2．因丙方发生意外事故导致伤残或死亡，以致无法继续履行本合同的，甲方可免除相应合同责任。

3．乙方与丙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其双方另行约定并负责处理，与甲方无关，不构成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责任。

四、其它事项

1．协议有效期限：从      年7月1日起至        年7月1日止（丙方如属在职不脱产或被批准休学，有效期可相应顺延）。（起始时间为入学年份，截止年份顺延四年，如入学年份为2026年，填从  2026 年7月1日起至 2030  年7月1日止）

2．三方在本协议履行中发生争议，应首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该争议提交重庆市仲裁委员会裁决。

3．甲方各项规章制度的解释权属于甲方。

4．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本协议自三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甲方（单位盖章）          乙方（单位公章）          丙方（定向培养博士生）

代表：                    代表：                    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